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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海航道交通管理的法理基础与
体系构建

邢厚群

摘　要：南海航道的重要战略地位与航行安全条件不佳的现实矛盾亟须高质量的交通管

理服务。国际法中我国对南海航道的交通管理权利来源于历史性权利中非专属性航行权，是

对剩余权利的有效运用。交通管理行为的实施需要考虑南海岛礁建设所带来的通航环境系统

性变化，也应充分考虑生效国际海事公约的影响。构建南海交通管理体系应当依托南海现有

航海保障力量，以船舶报告制、船舶定线制为基础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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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又称南中国海（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位于西太平洋边缘，面积约３５０
万平方公里，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岛群。南海航道，是对经过南海连接

太平洋与印度洋供船舶航行的众多海峡、水道的统称。从地理位置上南海航道可

划分为五部分：北部航道为中国内海———琼州海峡；东北部航道经台湾海峡与东海

相通，经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连通太平洋；东部航道经民都洛海峡、

巴拉巴克海峡直通苏禄海；南部航道经巽他海峡连接印度洋；西部航道经过新加坡

海峡、马六甲海到达安达曼海①。

我国对南海航道的利用最早可追溯至汉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

曾派遣人员乘货船从日南（今越南顺华灵江口）出发，途径都元国（今马来半岛东南

部或苏门答腊岛西北部）、邑卢没国（今缅甸南部），最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半岛东

海岸）。此后，南海航道逐步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古“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运送

我国的丝织物、布匹、瓷器等货物畅销西方各国，并将西方出产的香料、药物、珠宝

等带回中国。作为我国最早开辟的远洋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航道为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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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海上贸易和对外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世界文明沟通交流的主要通道。

一、南海航道交通管理的法理阐释

南海航道重要的战略位置，深刻影响 着 我 国 的 切 身 利 益 以 及 世 界 经 济 运 行。

但是长期以来，南海航道的航行状况却并不理想。安联保险集团《２０１９年安全与

航运报告》显示，２０１８年全球共发生４６起船舶全损事故，其中近１／４发生在南海

海域，南海航道是近十年来航行安全状况最严峻的区域。南海区域岛屿、岩礁、沙

洲众多，暗礁、暗沙及浅滩星罗棋布，台风、海雾、冷空气等不良天气侵袭频繁。同

时，南海航道周边国家及地区发展不均衡，航行安 全 保 障 缺 乏 统 一 规 划，通 信、导

航、搜救等能力总体偏弱，加之近年来兴起的海上恐怖主义、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

胁，又加剧了南海航行安全问题的严峻性①。

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南海航道自然条件的背景下，通过加强交通管理，为来往

船舶提供可靠的航行安全保障服务，成为维护南海航道航行安全的现实选择。所

谓海上交通管理，是指“主管机关为保障航行安全、增进航行效率、保护海洋环境，

运用各种合法、有效的手段，对海上航行、停泊和作业行为及对航道规划、设计和管

理的权力”②。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类似建设灯塔、提供通信导航等海上交通管理

行为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消费者可以免费或少交费来享受公共产品，生产

者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导致此类公共产品供给不足③。在南海国家提供安全公共

产品能力或意愿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基于对南海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在国际法框

架下主动进行交通管理，维护南海航道的航行安全，这既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

有的国际担当，更是谋求自身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在南海所进行的岛礁建设，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为交通管理能力建

设，如２０１５年我国于南沙群岛建设华阳礁、赤瓜礁灯塔，并配备海事通信设备，使

南沙群岛导助航设备缺失成为历史。然而，目前我国为改善南海航道安全条件所

做的努力却面临极大的外界阻力。除了地缘政治以及海权战略等因素外，这些阻

力很多源于未能找到讨论的逻辑起点，未对关键性法理概念予以澄清，导致各方在

具体探讨时发生误读。这其中，我国对南海航道水域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及南海

航道航行自由，是南海航道相关问题分析讨论的前提，应当首先予以厘清：前者主

要针对如何理解南海的国际航道地位与我国海洋权益间的辩证关系，后者则关涉

各国船舶究竟在南海航道享有多大程度的航行自由，自由的限度为何。两个问题

互为表里：我国对南海航道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海航行自由

的程度，而南海航行自由的权利边界又会反作用于我国在南海水域的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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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２２｜Ｎｏ．０４｜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①
②
③

史春林．当前影响南海航行安全主要因素分析［Ｊ］．新东方，２０１２（２）：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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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海航道与历史性权利

南海航道大部分位于我国断续线内。我国对南海航道进行交通管理活动，来

源于对断续线内水域所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历史性航行权。历史性权利是指一

国长期并持续性地在某水域行使主权或捕鱼和航行，并获得利害关系国的容忍后

形成的所有权或捕鱼权、航行权①。早在汉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南海航道就作

为重要航路供中国及外国船只往来航行。作为一种非专属性权利，各国船舶在南

海航道均享有航行权。同时，我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国际航道地位，保障各国

船舶安全、高效航行。例如基于古代朝贡体制，长期以来我国官方对南海航道实施

了大量保护、管理行为，如定期巡航、绘制海图、天文测量、营救遇险船只等，切实提

高了南海航道的安全性，并得到南海周边国家的接受或默认②。因此，我国对南海

航道的交通管理本质上是历史性航行权的延伸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历史性权利对南海航道进行的交通管理行为，与现行国际

海洋法律并行不悖，是对国际法中与交通管理有关剩余权利的有效运用。例如为解

决“马航事件”所暴露出的南海航道救助力量不足问题，２０１８年我国派遣专业救助船

“南海救１１５”轮进驻南沙群岛渚碧礁③。而国际法中对国家主管机关海难救助行为

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一国救助区域并不受水域限制④。部分国家早已利用这种模

糊性规定建立起远超其海洋管辖范围的海上搜救区⑤。另外，鉴于国际法庭或仲裁庭

将“有效管辖”作为决定领土领海争议的重要依据，对南海航道进行交通管理行为还

将有利于积累我国管辖证据，配合海洋维权行动⑥。例如根据１９８７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我国先后在永暑礁、赤瓜礁等岛礁设置航标，圆满

完成了联测任务，这也成为证明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重要证据之一⑦。

（二）南海航道与航行自由

南海作为国际航道，其与航行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概念有着密切的关

系。航行自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基本精神之一，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航行自由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主客体效

力范围内的内涵是不同的，不宜将这一概念绝对化。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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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强，刘晨虹．历史性水 域 的 性 质 与 协 调———以 南 海 断 续 线 内 水 域 为 研 究 对 象［Ｊ］．国 际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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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救１１５”轮进驻南沙值守待命［Ｎ］．中国水运报，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９８条“救助义务”规定：“每个沿海国应促进有关海上和上空安全的足够应用

和有效的搜寻和救助服务的建立、经营和维持，并 应 在 情 况 需 要 时 为 此 目 的 通 过 相 互 的 区 域 性 安 排 与 邻 国 合

作。”《ＳＯＬＡＳ公约》第５章第７条“搜寻与救助服务”第一款要求：“各缔约国政府承担义务，确保为其负责区域

内的遇险通信和相互协调并为营救其海岸附近的海上遇险者作出必要的安排。”

王杰，李荣，张洪雨．东亚视野下的我国海上搜救责任区问题研究［Ｊ］．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４（４）：１５－２４．
李智，李天生．有效管辖视角下中国南海海权的维护［Ｊ］．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３（４）：８２－８６．
详见叶嘉畲《中国航标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２０００年内部发行，第７０～７１页。



水域的航行自由，如公海上的航行自由与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也是有区别的。
本质上“航行自由”概念脱胎于《公约》第８７条“公海自由”。但《公约》并没有在非

公海水域使用“航行自由”措辞，却利用过境通行、无害通过、军舰豁免等制度，保证

了各国船舶在国际海峡、领海等海域拥有不同程度的航行自由。《公约》作为海洋

宪章，为人类利用海洋制定了法律框架。但是，《公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糊折中

的规定，以及大量未做规定的内容，使得《公约》常遭到个别国家滥用，基于自身利

益作出不同的解释①。例如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全球利益始终认为各国领海之外水

域为国际水域，外国船舶在此水域享有与公海等同的绝对航行自由②。由此看来，
美国有意混淆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公海的不同法律地位，利用“维护航行自由”干

涉他国海洋事务。
与美国不同，我国认为航行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在尊重沿海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在遵守沿岸国按照《公约》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法

律和规章的前提下所享有的自由③。南海历来就有“国际习惯航道”之称，各国船

舶在此都享有自由航行权。但是，这种自由绝不等同于公海意义上的航行自由，须
尊重我国及周边国家对南海的海洋权利。因此，美方对南海航行自由的看法是片

面的，其只重视本国船舶的航行权利，不仅忽略了船舶应履行的国际义务，而且未

能尊重沿岸国家所享有的权利。

二、南海航道通航环境的系统性变化及其法律应对

近年来，南海问题争议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争议岛礁的归属问题上。部分南海

国家强占我国岛礁，通过派驻人员、修筑军事设施、非法捕鱼等方式，侵犯我国主权。
作为对挑衅行为的回应，我国开始在南海控制岛礁进行人工建设，通过填海造陆、修
筑扩建岛屿设施等方式，加强对岛礁的管辖，以彰显国家主权。２０１７年，南海岛礁建

设成就已被正式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④。这些工程必将对相关岛礁的归属确认产

生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岛礁建设也会引起南海通航环境的系统性变化。
目前，我国在南海岛礁的人工建设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１）修建临时性水上

人工设施，如南海北部湾９８１石油钻井平台等，任务一经完成便可撤除；（２）于天

然岛礁上修建临时性或永久性人工设施，如建设灯塔等；（３）在自然礁岩基础上扩

建人工岛礁，如我国在美济礁附近进行填海造礁活动等。南海自然条件较为恶劣，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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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振，李文斌．航行自由：中美两国的分歧及对策［Ｊ］．国际论坛，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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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５）．



我国进行人工建设可以改善驻守人员工作生活的条件，完善南海航道通讯、救援等

功能，切实提高航行保障能力。但是，对岛礁的人工建设，特别是上述第一、三类岛

礁建设，在完善岛礁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岛礁的地理面积、海岸情况以及

周边海域状况发生改变。南海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往来商船、渔船数量

众多，交通秩序本就较为混乱，对岛礁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航道状况的不确

定性和不稳定性，对通航环境的消极影响不能忽略。例如，南海目前有相当数量的

石油钻井平台位于传统航线附近，航路与矿业开采涉及海区混杂，导致船舶在设计

航线时不得不设置众多转向点进行避让。再如，根据《公约》第６０条，沿海国可在

人工岛屿、设施周围设置安全地带。船舶为避让安全地带航路遭到切割，加剧了交

通紧张状况。因此，为成功实施南海交通管理，维护南海航道安全，确保南海航行

自由的实现，相关部门必须重视通航环境的系统性变化，并提出有效应对措施。
（一）对航海资料的影响分析

南海通航环境变化首先会直接影响航海资料的准确性，要求航海保障部门及

时进行测绘更新。船舶妥善配备各类航海资料，是保证船舶安全、经济地完成运输

任务的前提之一。根据《ＳＯＬＡＳ公约》第５章第２０条，所有船舶应配备合适的、更
正至最新的海图、《航路指南》《灯标表》《潮汐表》《航海通告》以及其他必要的航海

出版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ＪＴ／Ｔ９５－９４）也对远洋船舶应配备的

航海图书资料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目前有关南海的航行资料并不充分，特别是

南沙群岛周围海域资料较少，航道未进行准确测量，存在较多航行禁区①。如果航

海资料未能根据南海通航环境变化做出及时更新，无疑会对船舶的安全航行带来

潜在威胁。另外，船舶妥善配备更正至最新的航海资料，也将直接关乎船舶是否适

航，会对各方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在英国Ｔｈｅ　Ｅｕｒｙｓｔｈｅｎｅｓ案中，当事船舶未配备

准确的海图便成为保险人拒赔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法角度，航海资料的及时更新还对于证明我国领土主张、维护海洋权益

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地图等资料作为国家实践、国际习惯法、

国家的意图或者边界的默认和承认的证据②。在２００５年贝宁诉尼日利亚边境案

中，国际法院强调尽管地图证据不能作为证明领土权利的直 接 证 据，但 是 可 以 证

实、补强其他证 据③。我 国 拥 有 大 量 的 南 海 海 图 资 料，如 出 现 于 我 国 明 末 清 初 的

“南海更路簿”，就成为证明我国对南海岛礁进行先占、享有主权的重要证据④。地

图资料除了直接的证明效力，还有可能起到禁止反言的效果：如果一国官方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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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史春林．当前影响南海航行安全主要因素分析［Ｊ］．新东方，２０１２（２）：７－１０．
张卫彬．论地图在国际法院解决领 土 争 端 中 的 证 明 价 值———析 地 图 证 据 之 于 钓 鱼 岛 列 岛 争 端［Ｊ］．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２－１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Ｂｅｎｉｎ／Ｎｉｇｅ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５，Ｐ．１９９，ｐａｒａ．４４．
陈秋云，黄斌，李骥．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Ｊ］．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７）：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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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资料与其海洋权利主张不一致，将很有可能在日后司法诉讼或仲裁中遭到他

国攻击，甚至成为默认他国权利主张的证据。因此，航海资料应保持及时、准确的

更新，才能确保与我国的海洋权利主张一致。

（二）对船舶航区的影响分析

除了及时更新航海资料，南海通航条件的变化还会改变已有的船舶航区概念。

船舶航区是国家航海保障和船舶检验登记机关为了保障航行安全、加强管理，根据

水文、气象、避风条件、施救能力等因素为每艘船舶所划定的可航行水域。根据国

家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国内航行海船》，国内航行的中国籍

船舶航区分为远海、近海、沿海和遮蔽航区①。不同航区对船舶的稳性、结构、救生

设备和无线电设备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如果船舶航行超出了检验机关所认可的航

区范围，将构成船舶不适航，需要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随着我国南海周边岛礁建设工作的加速，许多岛礁功能提升，极有可能引起在

此区域航行的船舶航区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如“福州丰达船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涉案“天利６９”

轮于我国南海华阳礁附近搁浅，船货全损。华阳礁位于南沙群岛的东南海域，距海

南岛约５４０海里，据相关报道我国对该岛礁进行了吹沙填海作业。本案争议焦点

即为事故地点所属航区。保险人认为，事故地点属远海航区，“天利６９”轮作为一

艘持有“近海航区航行证书”的船舶已超出其适航水域范围，违反了保险合同的告

知义务与保证义务，因此拒赔。而被保险人认为，华阳礁属于中国的领土，船舶沉没

地点距华阳礁仅有１海里，因此船舶沉没时仍然处于近海航区范围，并未超出航区。

本案折射出岛礁建设对船舶检验、登记等交通管理事务的影响。南海部分岛

礁距离海南岛路途遥远，本属于远海航区，但近年来通过人工建设，岛礁的靠泊或

救助能力显著增强，相关航区标准逐渐滞后。特别是对于一些设计行驶于近海、沿
海的工程作业船、货船，其船型大小、操纵能力、经济成本最适合当地情况，承担着

南海岛礁主要的作业、运输任务。传统的航区标准使得此类船舶实际处于不适航

的法律状态，带来了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从长远看 也 将 不 利 于 南 海 建 设 进 程。因

此，船舶检验登记机关应当随时关注南海岛礁建设的最新进展，根据南海实际情况

对航区范围进行及时更新，或出台特别规则，将南海具备船舶靠泊、避险、海上救助

等基本功能的岛礁附近水域认定为相应航区，以满足南海建设作业需要。

三、国际海事公约视野下的南海航道交通管理权

我国对南海航道的交通管理除了考虑通航环境改变这一因素，各生效国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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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远海航区指国内航行超出近海航区的海 域；南 海 近 海 航 区 指 南 海 距 岸 不 超 过１２０海 里（海 南 岛 东 海

岸及南海岸距岸不超过５０海里）的海域；南海沿海航区指海南岛东海岸及南海岸距岸不超１０海里的海域；遮

蔽航区指在沿海航区内，由海岸与岛屿、岛屿与岛屿围成的遮蔽条件较好、波浪较小的海域。



事公约也不容忽视。为了协调海洋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

海事公约，其中涉及船舶污染、船舶残骸打捞、救助方面的公约内容，往往规定了沿

海国对航行水域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权利。例如《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９条

规定：“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有关沿海国的下述权利：根据公认的国际

法准则，在发生可以合理地预期足以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海上事故或与此项事故

有关的行动时，采取措施保护其岸线或有关利益方免受污染或污染威胁的权利，包
括沿海国就救助作业作出指示的权利。”通过直接适用或者转化适用的方式，此类

海事公约为南海航道海事管理活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理依据。除《１９８９年国际

救助公约》以外，其他重要的国际海事公约还包括：
（一）《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

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以下简称“《ＭＡＲＰＯＬ公约》”）是全球第一部全面防治船舶污染

的国际公约，旨在彻底消除有意识排放油类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并将意外排放降至最低限度。《ＭＡＲＰＯＬ公约》于１９７３年通过并与１９７８年议定

书一起 执 行，成 为 最 重 要 的 国 际 海 事 公 约 之 一，我 国 于１９８３年 加 入。根 据

《ＭＡＲＰＯＬ公约》，缔约国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根据公约第４条，缔约

国对发生在其管辖区域内的任何违反公约要求的事件，应当根据该国的法律予以

禁止，并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再如根据公约第６条，缔约国有权针对适用本公约

的任何船舶，在其境内任何港口进行检查，以核实该船是否违反规则的规定排放了

有害物质。
当前，世界各海洋强国为贯彻《ＭＡＲＰＯＬ公约》等预防海洋 污 染 国 际 公 约 要

求，纷纷采取了包括行政、刑事手段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对船舶污染海洋的行为予以

打击。以美国为例，其专门制定《防止船舶污染法》（Ａｃｔ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以保证《ＭＡＲＰＯＬ公约》的顺利实施。根据该法案，故意违反公约将构成

Ｄ级重罪，处十年以 下 监 禁，对 个 人 或 企 业 并 处 罚 金。近 年 来，随 着 南 海 开 发 活

动的加速，海洋环境迅速恶化，这其中船舶污染便是主要污染源之一。我国作为

《ＭＡＲＰＯＬ公 约》的 缔 约 国，可 以 依 据 公 约 的 规 定 对 南 海 航 道 进 行 船 舶 污 染

防控。
（二）《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以《ＭＡＲＰＯＬ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油污公约显著加强了沿海国对管辖海域

内船舶污染的管控力度。但是对于广大公海水域，由于航行自由原则以及船旗国

管辖原则的限制，非船旗国对油污事故的应对办法并不多。实践证明，完全将公海

防治船舶污染交由船旗国并不合理：第一，许多船旗国本身是方便旗国家，自身并

没有对本国船舶进行严格管控与执法的能力；第二，船旗国可能远离被污染海域，
缺乏对污染事故进行干预的积极性；第三，船舶海上污染是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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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不宜将管辖权完全交由船旗国导致国际海洋环保“地方化”①。为了改变

这一局面，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 称“ＩＭＯ”）的 前

身———政府间海 事 协 商 组 织（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于１９６９年出台了《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以下简称“《干预公约》”）以

及之后的《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正式确立了沿海国对发生在公海的

污染事故进行干预的法律制度框架。根据《干预公约》第１条，各缔约国在发生海

上事故或与之有关的行为之后，如能有根据地预计到会造成的危害，则可在公海上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或减轻对其利益产生的严重威胁。

我国于１９９０年加入《干预公约》，该公约为我国对南海航道船舶污染的治理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由于南海水域性质较复杂，许多水域的法律地位难以界定，

可以根据《干预公约》，对影响我国的船舶污染进行有效干预，行使我国对南海航道

的交通管理权。但需要强调的是，《干预公约》要早于《公约》，在１９８２年《公约》生

效之后，“公海”概念随着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出现已逐渐发生变化：《干预公

约》下的公海水域可能是《公约》下的沿海国大陆架上覆水域、毗邻区或者专属经济

区。因此，对南海航道船舶污染适用《干预公约》并不意味着我国认为南海相关水

域法律性质属于《公约》下的公海水域，更不影响我国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
（三）《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
《内罗 毕 国 际 船 舶 残 骸 清 除 公 约》（Ｎａｉｒｏｂ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Ｗｒｅｃｋｓ，以下简称“《内罗毕公约》”）旨在确保领海之外的船舶残骸得

到及时有效的消除和费用赔付，保证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内罗毕公约》在传统

的船旗国管辖之外，确立了一套崭新的船舶残骸受影响国（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②与船

旗国权利义务分配机制。根据《内罗毕公约》，船长或船舶经营人负有在导致残骸

的海上事故发生时毫不迟疑地向受影响国家报告的义务（第５条）；受影响国有权

对船舶残骸进行定位、标记以警示过往船舶（第６、７条）；在船舶登记所有人承担残

骸清除责任的前提下，受影响国可以规定清除条件，包括规定采取特定措施的最后

期限，或对清除 活 动 进 行 干 预，但 此 时 须“符 合 安 全 和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考 虑”（第９
条）。

我国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加入《内罗毕公约》，自２０１７年２月起该公约已正式对我

国生效。考虑到南海航道较为复杂的航行条件，沉船事故一旦发生，船舶残骸将威

胁到南海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我国海事部门根据《内罗毕公约》有关规定对航道

内船舶残骸打捞行使权利，可以有效维护南海航道航行安全。同时由于《内罗毕公

约》适用于缔约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内罗毕公约》的适用也可以反证我国对部分水

域的专属经济区主张，从而有助于海洋维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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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湘兰，郑雷．论“船旗国中心主义”在国际海事管辖权中的偏移［Ｊ］．法学评论，２０１０（６）：６９－７６．
《内罗毕公约》中的受影响国是指残骸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水域的缔约国。



四、南海航道交通管理总体构想

为了充分保障南海航道作为国际海上交通大动脉以及我国经济贸易生命线的

畅通无阻，切实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我们需要在综合考虑南海通航环境改变、国际

海事公约影响的基础上，对南海航道进行整体性的交通管理规划。同时，相关海事

管理实践还可以有效积累我国对南海的主权证据，并在国际社会塑造一种有利舆

论：在海事领域，中国正在切实为南海周边各国和地区、为各国商船提供高质量的

安全服务。当前部分国家正试图介入南海问题，而航行保障服务正是其主要借口

之一，我国对南海航道进行交通管理也将有效防止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①。

（一）南海航道交通管理规划基本原则

针对南海航道交通管理规划，应当以现行国际公约、国内法为依据，以建立船

舶航行管理体系、船舶报告搜救体系为着眼点，依托现有交 通部南海航海保障中

心、交通部南海救助局、三沙海事局等力量，最终建立完善的南海交通管理体系。在

对南海周边岛礁的建设中，我国应该充分考虑交通保障体系需求，在继续加强航标

建设的同时，在相关岛礁设置通讯岸台基站、救援物质储备库等，使南海岛礁成为我

国海上交通力量投放的重要支撑。在交通管理规划过程中，应着重把握以下原则：
（１）满足国家海上运输、海洋维权、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功能区划、国防建设的

综合需求。南海航道规划是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必须考虑国家对南海发展的总体

布局，既充分发挥南海航道的交通功能，同时也要兼顾海洋权益、海洋经济、国防安

全等方面需求，特别应注重发挥海事管理在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 方 面 的 积 极 作 用。
（２）重视法理依据。南海相对敏感的局势要求我国的相关行动举措应当具备充分

的法理依据，否则可能遭到无端指责，应当在拥有充分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实行相应

的交通管理措施。（３）兼顾我国对南海的权利主张与南海航行自由。我国对南海

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权利，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忽视其他国家对南

海航行的正当利益诉求。交通管理措施应立足于发挥南海作为西太平洋地区、东

亚地区重要海上航行通道的功能，充分保障各国在南海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航行

和飞越自由。（４）国内措施与国际合作并举。我国积极进行南海航道交通管理的

同时，不能忽视国际海事合作。海事问题的本质是区域性乃至全球的，不可仅凭一

国之力，而须依赖国际合作，充分发挥沿岸国合力②。在２００２年中国与东盟各国

外长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已明确将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列为合作领域

之一。因此，我们 应 积 极 与 周 边 国 家 探 讨 南 海 航 道 交 通 管 理 进 行 国 际 合 作 的 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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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海航道交通管理的制度创新与突破

在众多海事管理举措中，船舶定线制、船舶报告制可以作为南航航道交通管理

的主要突破口。船舶定线制、船舶报告制是发达国家维护船舶航行安全和海洋环

境保护的重要措施，拥有悠久的实践历史，我国在相关领域也积累了一定的执法经

验。相关制度的国际法阻碍小，容易在南海航道推广，且具有较强的交通安全保障

作用。以两制度为基础，积极进行交通管理制度创新，可以逐步形成一张覆盖南海航道

的交通管理网络，全面加强海事部门对南海海域的服务能力，有效维护航行安全。

１．船舶定线制。船舶定线制是指定船舶在水上某些区域航行时所遵循或采

用的航线、航路或通航分道的一种制度，是对水上交通繁忙区域实施有效交通管理

的重要手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德法英等国在多佛海峡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分道通

航制，并于１９６７年 经ＩＭＯ批 准 成 为 第 一 个 强 制 性 国 际 船 舶 定 线 制 规 则。１９８５
年，ＩＭＯ通过了《关于船舶定线制的一般规定》（以下简称《定线制一般规定》），为

船舶定线制确立了技术标准和原则。船舶定线制的基本要求也被写入《ＳＯＬＡＳ公

约》及《１９７２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中。目前，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重要国际航行

水域均采用船舶定线制。
船舶定线制能够为通过该区域船舶提供安全的航行通道，有效降低事故发生

率。以多佛海峡为例，据统计，船舶定限制的实施使事故发生率下降近９０％。同

时，船舶定线也有助于保护海洋环境。《公约》第２１１条第１款特别指出，应通过船

舶定线制度减少航行事故对沿海国海洋环境的威胁。根据《ＳＯＬＡＳ公约》第５章

第１０条，一国政府有权对定线制水域的船舶交通实施监控，并在其权利范围内采

取一切措施保证定线制的恰当使用。据此，船舶定线制成为一国海事部门对往来

船只进行海事管理的重要的举措，极大地加强了沿海国对航道水域的管控能力。
根据效力的不同，船舶定线制可分为自愿型和强制型。自愿型是指船舶定线

制方案向所有船舶、特定类型船舶或运输特定货物船舶推荐使用，而强制型则是强

制适用于相关船舶。对于国际性船舶定线方案的建立和通过，ＩＭＯ被认为是唯一

的法定机构，如果一国政府提出的定线制方案超出其领海水域，应与ＩＭＯ协商，并
经ＩＭＯ通过，方可供全世界使用。但需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并未禁止一国政府实

施未经ＩＭＯ通过的定线制方案。当一国政府决定不将定线制提交ＩＭＯ时，也应

通过海图及航海出版物将定线制规则向航海者广为公布。
我国自１９８４年在大连港大三山水道实施船舶定线制以来，目前沿海和内河共有

１８处船舶定线制水域，同时制定发布了《建立和实施船舶定线制工作指南》《全国沿

海船舶定线制总体规划》等规范性文件，有效保证了船舶定线制的顺利实施。２０００
年５月，我国制定的“成山角船舶定线制和船舶报告制”顺利获得ＩＭＯ通过，成为我

国首个强制性船舶定线制方案。但遗憾的是，目前的全国船舶定线总体规划中还

未涵盖南海水域。而南海作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之一，如果能够采取船舶定

线制，通过妥善规划、分区航行的方式，可以显著减少船舶对遇、横越事件的发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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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组织安全交通流，指导过路船舶避让海洋开发区域，保证南海航道畅通①。

因此，我们可以在综合南海船舶交通状况、港口水道分布、传统航海习惯、水文

气象统计数据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南海海域，按照《定线制一般规则》

的要求设置船舶定线制度；在南海航道船舶定线制规划以及实施过程中，应特别重

视向ＩＭＯ的申报工作。一旦我国的南海航道船舶定线制方案获得ＩＭＯ通过，则

表示其成为各国船舶都应遵守的普遍规则。但同时也应做好 提 案 未 获 通 过 的 准

备。这是因为根据《定线制一般规则》第３．４段，在未取得利益关系沿岸国同意的

情况下，ＩＭＯ通常不会通过对交通模式产生影响的定线制方案。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作者建议未来我国在南海航道的船舶定线制方案采用“自

愿＋强制”结合的模式：对于符合吨位标准的中国籍船舶，应以国内法形式要求其

强制适用定线制方案；对于外国籍船舶，则鼓励其遵循定线制方案，从而减少定线

制遭遇的国际阻力。海事部门还应加强对南海航道定线制方案的国际宣传力度，

特别是及时更新航海资料，使各国船舶了解我国的南海船舶定线规则。最终通过

科学合理的定线设计，完善的交通保障措施，吸引国外船舶主动遵循我国的定线制

方案。无论南海航道定线制方案是否获得ＩＭＯ通过，其实施都将有力地保障南海

航行安全，并成为我国对南海行使有效管辖的重要证据。

２．船舶报告制度。船舶报告制度是“要求船舶按照规定的报告格式和程序，

向相关的管理当局报告其航行动态的一种特殊通讯制度”②。根据《国际海上搜寻

救助公约》的规定，每一个缔约国政府均应承担在划定的区域内提供搜寻与救助条

件的义务，并“建议各国政府，在其搜救区域内建立船舶报告制度”。同时，为了维

护海上人命安全、航行安全及效率和海洋环境保护，《ＳＯＬＡＳ公约》在第５章第１１
条规定了“船舶报告系统”，表明“发起建立船舶报告系统是各有关政府的责任”。

此后ＩＭＯ又以决议的形式通过了相应要求和技术标准③。可见，设置船舶报告制

度既是沿海国的一项权利，更是其为保障海上人命及船舶安全、海洋环境安全所需

要承担的国际义务，是沿海国应提供的交通保障服务。要求船舶报告船位、航行计

划、所载危险货物情况等信息，有助于沿岸国充分掌握相关海域船舶航行的动态，

发挥信息沟通作用，防止事故发生；当船舶遇险需要立即救援时，报告系统又可根

据遇险船舶所在海域情况，制订合理的搜救方案，协调搜救中心和周边船舶实施有

效的搜救行动。

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船舶报告系统，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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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惠．南海定线制规划［Ｊ］．珠江水运，２０１４（２１）：７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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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自动互救系统、澳大利亚船舶报告制度以及加拿大北方 船 舶 交 通 服 务 区 等。

除了有效保障航道安全畅通，部分船舶报告系统更发挥了增强国家海洋管控能力、

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作用。例如加拿大在北极航道设立北方交通服务区，要求过

往的本国和外国船舶进行强制性报告，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行使管辖权来宣示和强

化其“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在自身海洋主张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情况下为本

国权利主张提供佐证①。美国船舶报告系统更是做到了全球覆盖，极大地拓展了

本国交通管理服务范围。其报告系统规定凡１　０００总吨以上且航行超过２４小时

的任何国籍船舶均可参加（本国船舶强制参加），船舶一旦遇险，系统可委托搜救组

织遍布世界各地的代理服务机构为遇险船舶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

２０００年，我国唯一获得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强制性船舶报告系统———成山角

附近船舶报告系统获国际海事组织通过。旨在覆盖全国水域的“中国船舶报告系

统”也于２００１年投入使用，要求符合标准的中国籍船舶以及外国自愿报告船舶②

以规定的报文形式向各报告接收站报送航行计划、船位等信息。报告区域为其他

国家领海以外，北纬９度线以北、东经１３０度以西的海域。但是，这一报告区域并

不能完全涵盖我国管辖海域，特别是南海水域（我国南海断续线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位于北纬３度５８分），导致船舶报告制对于南海航道的安全保障作用大为降低，也
不利于我国对南海水域的有效管控。

鉴于此，我国可以扩展中国船舶报告制度适用于广大南海海域，或建设更适应

南海航道特点的区域性船舶报告系统。为减少国际争议，与船舶定线制度“自愿＋
强制”模式类似，这一船舶报告系统也应采用中国籍船舶强制适用与外国籍船舶自

愿适用相结合的模式，同时鼓励中资方便旗船舶、中国船东承租外国籍船舶加入。

为扩大南海船舶报告系统国际影响，吸引更多外国籍船舶加入，更好地保障船舶航

行安全、维护海洋环境，我国应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管理手段，对南海船舶报

告系统予以不断完善，全面提高航海保障服务质量。同时可以借鉴美国等船舶报

告系统的成功经验，对长时间积极参与的船舶给予一定的精神或物质奖励，表彰其

对南海航行安全所作出的贡献。

此外，成功的船舶报告制度离不开与之高度配套统一的海上救助力量。过去，

我国在南海的救助力量主要部署于广东、广西、海南沿海以及西沙海域。随着“南

海救１１５”等专业船舶的部署，未来我国海事部门在中沙、南沙海域的救助能力将

得到显著提升，结合有效的船舶报告系统，可以对南海航道遇险船舶在最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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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雷．论我国建构南海 船 舶 交 通 服 务 区 制 度 的 必 要 性 与 可 行 性———以 加 拿 大 为 鉴［Ｊ］．法 学 评 论，

２０１７（２）：１２６－１３６．
中国船舶报告系统适用于航行在中国船舶报告区域内，且航行时间超过６小时的下列船舶：（１）航行

于国际航线３００总 吨 及 以 上 的 中 国 籍 船 舶；（２）航 行 于 中 国 沿 海 航 线１　６００总 吨 及 以 上 的 中 国 籍 船 舶；
（３）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后航行于中国沿海航线的３００总 吨 及 以 上 的 中 国 籍 船 舶。中 国 政 府 鼓 励 外 国 籍 船 舶 和

上述规定以外的中国籍船舶志愿加入中国船舶报告系统。



组织营救。进而通过对南海救助成功经验的大力宣传，吸引更多国外船舶自愿加

入，有效提升南海航道的整体安全性，维护南海航行的自由与安全。

当前，我国所主张的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无法与断续线范围完全

重合，对断续线区域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也有待诠释明确。而对南海航道的交通管

理权，作为历史性权利，来源于我国自古对南海的航行权实践，同时并不与现代国

际法相冲突。与外交宣示、军事保障等传统海洋维权途径不同，交通管理作为海洋

维权途径的一种，属于“软性”手段，同时其作为公共服务的内涵更有利于国际社会

接受。以船舶定线制、船舶报告制度为基础，系统考虑南海通航环境变化、各类海

事公约对沿海国的影响等因素，以加强航行安全、维护航行自由、保护海洋环境以

及便利海难救助为出发点，建立完善的南海航道交通管理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争

取国际社会对我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支持，同时从侧面积累我国在南海行使有效管

辖的证据，这对于我国海洋维权事业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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